LATAR S R TR R
114# B 5 % 1329%%

B ¢ EEEAEO REERET
N S
PO B A TR A A S E S - A B BT
(1144I f;ﬁi%i #11005L) - A fegt o™
B
PR E D70 Ao v & 97om 20 B o Aot A ATom 20 A 0 g Hp RS 3R

DRI WA AR o AR A R AR AR N
LHA s B gdod JRE K Uit i Fairsdp o

-~ EgTR g FAIRAA MR E FliEF AE P Eﬁi—%-
) ApE R ot A 0 b B E $ 53052 $ 51 %
O~ THART > THBREFLT > FRINFIFW2 FATTIEF ]
FRLEGFHTEF -
= a‘%‘-i\élﬁaw IR S-SR Y EAN 3

;ﬁ,;‘l@_tuxq - AP £ 2 B N &2 B o
S FEPER A2 BB ELIIRAEFF2Z N o = WA IR
e N B2 R A FLE PR L2 % o T IRAE HF
—:‘i'tl—;_[? . < A

AR RN IR A : f
&g Luy A H %2 2, 72 gﬁg;dﬁ ,ﬁﬁﬁ'l‘ﬁ A
BEYLE o EAEE YT ZE Y 27



X

B2 @R PN E (R FRAEEHFE) 20 d 224
R & Lwﬁfs’%@hm# 2 o

- B BAEREE LN E (R ERAEFR) > FFE
* 1 ﬁ(é%PR) LT S EA A EE (A
FR) G BT A (B JR) A A2 T 0 p Y&

1¥ﬁ é%%)ﬁﬁﬁ$7f$(ﬁémﬁi%M4wm
BER L g FR) o X Z gl o> H P - e e

AR doig oy A D3N iﬁ%% Rl PRI SV RS 2
FllaF % 130450 o3 EAR- B2 7353 B0 p DR
A HD3iEZ T THRBHGEFI e TRAFTZT 0 B
F%$?‘@M%ikhﬁ%g%@ﬁ%%@%ﬁi’%ﬁ
Flied 2 - R Tl MEEHFREL > 8RBT 2 B
EAEFE S ANEY > T EHGENMA A AREHNGT
d BT #w@%?%#%L»L%Ea%ﬁﬁﬂMjﬁiﬁ%
(BB i28lE B SF 54645 ~ 86F B ~3iF 547253

4
’})°
2,
s d

'&%?ﬁ-!-ﬁﬂﬁaﬁﬁlwf B H |
ﬁé%ﬂﬂbﬁnmﬂ’m%w$&%23
% p 4

T_P T 20 B o
H =B p & L2 ~ 32 o B p ﬁﬁ%&ﬁmrg\ » T l12#2
’31331"57;)‘“?‘:\"%"?% V3R B S AR P g o
B 5 PRAL g 5 P %’ﬁﬁaﬁﬁﬁﬁﬁé1@¥ﬁﬁg¥

o2 B o RAEFO0EFIE R LT ZRTHTFE L D)

A e ﬁ‘ﬁ‘;ﬁ-& Sl IR ’j‘]‘\m i&;.%’j- "ﬁ A A AT E
Z BT RRAGIDAE AT A B A ARG

%i?&%HL7¢M’%%ie%ﬁﬁfﬂ’i&%ﬁi

Rlra R g2 g o % Al &d 2ange FA77
ZﬁﬁxJ41%ﬁﬁi’£w4%ﬁa$&aaf,ﬁ
SEX

< 3

mefﬁﬂ%%?gﬁyhrzrauay~ﬁ%&gzma§,af%



PaBhz B 2 EP s XA PPUER S P2 KE
ER W ol P Al RN s PN RS Sl ESN U L
oo kAE %D30E ~ FOlEFDEA T THE RBHRFA T
/T%%}] 300 TR B EAEH R RY K275 R

T~ iR )

PR ABEPERAER o
o2 RAF T B R REEL10p P AR DR R o
i £ 2 ® 114 12 19 P

n 5o 1 2 3

L2 2, e A v TIPE: FEHL pEY. B v 3PS

A 3 20 R 3 A3
HAE £ ATE R4 & 7}1 EATE WY

ok op HI110E10* B X 72 3% 112#2% 5p 112&2% 2p

PEREFL110&11% 3p

BHR(PpFF)FMPFRINERG|FATDFRIBERA FTDE R113ERD

WA E R R ¥112218 WEE 1R E WEE 1R E
b PE S o A A TP A T fa
o1k g |[11l&# R &8 3 51581132 & £33 5805|1132 B £33 %805
+ g g B

=

; L] p B 112/01/04 114/02/11 114/02/11

A PER AT P AT P AT P
Tl 8 |111#R £ 3 5158|113# B £2%3 $805(113# & £ %3 %805
e T 112/02/13 114/03/12 114/03/12




R
LEHEAME (ARG (3 (FEIMREH(E (B2 RAEE Y
T & 2 K BB ) #)
& 5 R R|ATE ], 00037 5 1 374 %1, 000~ 475 1
Iy &% 2 p
A 2 3 ARRI2ERA|F AR BI4ERH (3748 RI4E B H

F % 16985 (A7 3
wWll4E R EF 58
575 » [ p 114. 1
1.22115.6.1)

F 516995 (R77
Wll4E R EFF 58
5BEL > W AT (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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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筑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10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筑菱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拾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上列受刑人陳筑菱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是數罪併罰案件，有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時，須由受刑人自行決定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若因與不得易科（或易服）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或易服）罰金時，原可易科（或易服）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或易服）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67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二裁判以上數罪，縱其中一部分已執行完畢，如該數罪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因與刑法第54條及司法院院字第1304號解釋所謂僅餘一罪之情形有別，自仍應依刑法第53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定應執行之刑，應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依法裁定，不能因犯罪之一部分所科之刑業經執行完畢，而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至已執行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464號、86年度台抗字第4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茲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2月13日，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其犯罪日期如附表編號2、3之犯罪日期欄所載，係在112年2月13日之前；又附表編號1、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附表編號2所示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聲請人依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聲請，有受刑人出具之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是以聲請人以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上開情節，認與法並無不合。又本院曾委由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徵詢受刑人之書面意見，受刑人表示沒有意見乙節，亦有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在卷為憑。爰考量受刑人其中關於各次犯罪之犯罪類型、所侵害之法益，及所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受刑人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等情，在定刑之內部界線內，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並就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4款、第2項、第4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受刑人陳筑菱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犯罪日期

		


		110年10月間某不詳時間至110年11月3日

		112年2月5日

		112年2月2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新竹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1221號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日期

		112/01/04

		114/02/11

		114/02/11



		確定
判決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02/13

		114/03/12

		114/03/12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備　　 註

		


		新竹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637號（已執畢）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8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7號，刑期自114.11.2至115.6.1）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9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6號，尚未執行）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筑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10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筑菱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

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拾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

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上列受刑人陳筑菱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

    ，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7

    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

    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

    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

    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

    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是數罪併罰案件，有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

    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時，須由受刑人自行

    決定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

    ，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若因與不得

    易科（或易服）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或易服）

    罰金時，原可易科（或易服）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

    科（或易服）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679號解

    釋意旨參照）。又二裁判以上數罪，縱其中一部分已執行完

    畢，如該數罪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因與刑法第54條及司法院

    院字第1304號解釋所謂僅餘一罪之情形有別，自仍應依刑法

    第53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定應執行之刑，應由犯罪

    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依法裁定，不能因犯

    罪之一部分所科之刑業經執行完畢，而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

    合法，予以駁回，至已執行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

    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最

    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464號、86年度台抗字第472號裁判意

    旨參照）。

三、經查，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本院判處如

    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茲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

    定日期為民國112年2月13日，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

    其犯罪日期如附表編號2、3之犯罪日期欄所載，係在112年2

    月13日之前；又附表編號1、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但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附表編號2所示為不得易服社會勞

    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

    惟本件係聲請人依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聲請，有受刑人出具

    之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是以聲請人以本院為犯

    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上

    開情節，認與法並無不合。又本院曾委由法務部矯正署新竹

    監獄徵詢受刑人之書面意見，受刑人表示沒有意見乙節，亦

    有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在卷為憑。爰考量

    受刑人其中關於各次犯罪之犯罪類型、所侵害之法益，及所

    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受刑人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嚴重

    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等情，在定刑之內部界線內

    ，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並就

    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

    第7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4款、第2項、第42條第3項前段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受刑人陳筑菱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犯罪日期  110年10月間某不詳時間至110年11月3日 112年2月5日 112年2月2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新竹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1221號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日期 112/01/04 114/02/11 114/02/11 確定 判決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02/13 114/03/12 114/03/12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備　　 註  新竹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637號（已執畢）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8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7號，刑期自114.11.2至115.6.1）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9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6號，尚未執行）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筑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10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筑菱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拾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上列受刑人陳筑菱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是數罪併罰案件，有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時，須由受刑人自行決定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若因與不得易科（或易服）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或易服）罰金時，原可易科（或易服）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或易服）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67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二裁判以上數罪，縱其中一部分已執行完畢，如該數罪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因與刑法第54條及司法院院字第1304號解釋所謂僅餘一罪之情形有別，自仍應依刑法第53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定應執行之刑，應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依法裁定，不能因犯罪之一部分所科之刑業經執行完畢，而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至已執行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464號、86年度台抗字第4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茲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2月13日，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其犯罪日期如附表編號2、3之犯罪日期欄所載，係在112年2月13日之前；又附表編號1、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附表編號2所示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聲請人依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聲請，有受刑人出具之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是以聲請人以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上開情節，認與法並無不合。又本院曾委由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徵詢受刑人之書面意見，受刑人表示沒有意見乙節，亦有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在卷為憑。爰考量受刑人其中關於各次犯罪之犯罪類型、所侵害之法益，及所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受刑人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等情，在定刑之內部界線內，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並就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4款、第2項、第4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受刑人陳筑菱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犯罪日期

		


		110年10月間某不詳時間至110年11月3日

		112年2月5日

		112年2月2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新竹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1221號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日期

		112/01/04

		114/02/11

		114/02/11



		確定
判決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02/13

		114/03/12

		114/03/12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備　　 註

		


		新竹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637號（已執畢）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8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7號，刑期自114.11.2至115.6.1）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9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6號，尚未執行）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陳筑菱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10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筑菱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所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拾月，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上列受刑人陳筑菱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是數罪併罰案件，有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時，須由受刑人自行決定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若因與不得易科（或易服）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或易服）罰金時，原可易科（或易服）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或易服）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67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二裁判以上數罪，縱其中一部分已執行完畢，如該數罪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因與刑法第54條及司法院院字第1304號解釋所謂僅餘一罪之情形有別，自仍應依刑法第53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定應執行之刑，應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依法裁定，不能因犯罪之一部分所科之刑業經執行完畢，而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至已執行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464號、86年度台抗字第472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受刑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茲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民國112年2月13日，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其犯罪日期如附表編號2、3之犯罪日期欄所載，係在112年2月13日之前；又附表編號1、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附表編號2所示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聲請人依受刑人之請求而提出聲請，有受刑人出具之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是以聲請人以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上開情節，認與法並無不合。又本院曾委由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徵詢受刑人之書面意見，受刑人表示沒有意見乙節，亦有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在卷為憑。爰考量受刑人其中關於各次犯罪之犯罪類型、所侵害之法益，及所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受刑人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等情，在定刑之內部界線內，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並就罰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4款、第2項、第4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耀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許鈞淯  



附表：受刑人陳筑菱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洗錢防制法 詐欺 洗錢防制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犯罪日期  110年10月間某不詳時間至110年11月3日 112年2月5日 112年2月2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新竹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1221號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新竹地檢113年度調偵緝字第11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日期 112/01/04 114/02/11 114/02/11 確定 判決 法　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新竹地院  案　號 111年度金簡字第158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0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2/02/13 114/03/12 114/03/12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得易服社會勞動） 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備　　 註  新竹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637號（已執畢）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8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7號，刑期自114.11.2至115.6.1） 新竹地檢114年度執字第1699號（新竹地檢114年度執緝字第856號，尚未執行） 







